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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检查频次上限

	序号
	行政检查事项名称
	频次上限

	1
	对民用枪支从业单位的监督检查
	每年一次；
100%

	2
	对公务用枪配备单位的监督检查
	每年一次；
100%

	3
	对危险化学品（剧毒、易制爆、放射源）从业单位的监督检
	每年一次；
按照检查对象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。

	4
	对旅馆业的监督检查
	每年两次；
按照检查对象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。

	5
	对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的监督检查
	每年一次；
按照检查对象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。

	6
	对公章刻制业的监督检查
	每年一次；
按照检查对象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。

	7
	对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监督检查
	每年一次；按照检查对象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。

	8
	对保安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保安服务的监督检查
	每年一次；按照检查对象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。

	9
	对保安培训单位基本情况及教学情况的监督检查
	每年一次；100%

	10
	对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
	每年两次；按照检查对象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。


